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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研院通字 〔2019〕20号

关于认真学习宣传党史、新中国史

组织参加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的通知

各市党委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市直机关工委、教育工委、国资

委、党史研究院:

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,配合正在开展的 “不忘初

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,持续推进党史、新中国史学习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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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教育

工委、省国资委党委、省委党史研究院、大众报业集团、山

东广播电视台主办,大众网承办的网上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

赛”,定于9月在大众网、“海报新闻”客户端举办。为把竞

赛活动组织好、开展好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竞赛名称

“知史爱党、知史爱国”———山东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70周年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。

二、竞赛目的

通过举办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,贯彻落实党中央在

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的

部署,提高党员、干部对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的认识,增强

学习效果,激发爱党之情、强化爱国之志,为全面开创新时

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多做贡献,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

三、竞赛时间

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分为两个阶段进行,具体时间为:

模拟竞赛阶段:9月11日零时至9月25日24时。

正式竞赛阶段:9月26日零时至10月10日24时。

四、参赛人员

全省党员干部群众。

五、参赛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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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人员通过手机注册安装大众网 “海报新闻”客户端

或通过PC登录大众网的方式,在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网

上平台,注册完善相关资料,选择进入竞赛活动。点击 “模

拟竞赛”,进行模拟答题,实时查看模拟竞赛成绩并可分享

好友;点击 “正式竞赛”,在线参与竞赛正式答题。

六、组织领导

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活动由主办单位联合成立竞赛组

委会,领导指导竞赛活动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(设在省委党

史 研 究 院 宣 传 教 育 处, 联 系 电 话:0531—51771819、

51771829,电子邮箱:dsgszsjs@shandong.cn),负责竞赛

活动的组织协调等工作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竞赛活动结束后,竞赛组委会根据各市和省直各部门组

织参加竞赛活动情况,各评选出组织活动开展好的20个单

位给予奖励,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;对各市和省直各部门积

极参加竞赛答题活动,成绩突出的前30名参赛者颁发一等

奖证书,对竞赛成绩居第31至80名的参赛者颁发二等奖证

书,对竞赛成绩居第81至180名的参赛者颁发三等奖证书。

同时,所有参赛人员,均可通过大众网打印电子版参赛纪念

证书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举办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是全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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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之一,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在 “不

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的具体

举措,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

绝的斗争历程,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、我们

党98年的奋斗史、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,做到知史爱党、

知史爱国;有利于增强 “四个意识”,坚定 “四个自信”,做

到 “两个维护”;有利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

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
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,纳入党员、干

部教育培训和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,指导各级党校 (行

政学院)、干部学院组织广大学员学好用好党史、新中国史,

并组织在校学员和组织部门党员、干部,积极参加 “党史国

史知识竞赛”活动。

各级宣传部门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宣传工

作,注意发挥好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手机、微博、微

信、微视频、微电影等媒体作用,加大宣传报道力度,形成

宣传矩阵效应,有计划地组织发表一些有分量的学习宣传文

章,为广大党员、干部学习提供引导,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同时,组织宣传部门党员、干部,积极参加 “党史国史知识

竞赛”活动。

各级党委机关工委 (机关党委)和国有企业党委要围绕

贯彻落实党中央在 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中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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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史、新中国史的部署和要求,督促指导各级党员干部认真

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,积极参加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活

动,充分利用 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网上平台,使学习党

史、新中国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。

各级党委教育工委要抓好各级各类学校学习党史、新中

国史工作,把党史、新中国史作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

中小学语文、历史等课程的重要内容;要借助 “党史国史知

识竞赛”网上平台,组织师生踊跃参加竞赛活动,强化学习

效果,增强学习实效。

各级党史史志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,组织专家围绕党

史、新中国史撰稿备课,开展专题宣讲活动;要充分发挥党

史宣讲团、“史敢当”志愿服务队作用,为正在开展的 “不

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,为各单位党员、干部参加

“党史国史知识竞赛”,主动提供服务。同时,组织好本系统

单位的参赛活动。

附件:党史国史学习参考书目

　中 共 山 东 省 委 组 织 部　中 共 山 东 省 委 宣 传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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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　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　

　中共山东省国资委委员会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　

　大 众 报 业 集 团　山 东 广 播 电 视 台

2019年9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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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　件

党史国史学习参考书目

1. 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 (1921-1949),中共党

史出版社,2002年9月第1版,2011年3月第12次印刷。

2. 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二卷 (1949-1978),中共党

史出版社,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。

3. 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、党建读

物出版社,2016年6月第1版第5次印刷。

4. 《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》第一卷 (1921-1949),山

东人民出版社,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。

5. 《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》第二卷 (1949-1978),山

东人民出版社,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。

6. 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 (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

大会部分修改,2017年10月24日通过)

7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(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修正案》修正)

8. 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8年4
月第1版第1次印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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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办公室 2019年9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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